
第二条 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实行国家、地方和学校三级管理。其管理

工作的原则要求是：依法规范、客观真实、学校负责、政府监督

及学历证书管理办法

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资格审核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教育法》、《高等教育法》和教育部《高等教育学历证书

电子注册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教学﹝2001﹞4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学历证书

规范管理的通知》（教学﹝2002﹞15 号）等有关文件规定要求，为进一步加

强和规范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（以下简称“学历

证书”），维护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严肃性，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和规格，

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。

第三条 国家实行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注册制度，对经注册的证书进行

审核、备案后给予承认。

第二章 毕业资格审核

第四条 毕业证书发放需按照《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

细则》要求，学生毕业必须通过毕业资格审核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各方面合

格，取得规定学分，经学校批准才能获得毕业资格。

第五条

（一）学生是否具有正式学籍，学生各学年注册情况。

（二）学生思想品德及操行考核是否合格

毕业资格审核内容：

。

   （三）按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学生是否完成规定的必课程，且各门课程成

绩均达到合格，取得规定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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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

第三章 学历证书管理

继续教育学院要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学历证书管理和注册规

定要求，做好学历证书和注册资格审核，信息数据采集处理、保存和报送，证

书的设计、印制、发放、保管，学历证书查询和注册资格的公布、监督等各个

环节的工作。

第七条 学历证书管理与注册工作应实行目标管理和责任人制度。继续教

育学院要按目标管理和责任人制度要求，将工作内容和职责分解到人，建立健

全学历证书和注册工作责任人制度。

第八条 继续教育学院要及时办理学历证书和注册手续，在规定时限内按

照规范的格式和标准上传学历证书注册数据（含数据库及毕业生照片等），并

提供必要的辅助、证明材料。

第九条 正常情况下学籍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如民族、身份证号码等，应在

报送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数据之前，以学校公文形式提供涉及电子注册学生学籍

信息变更汇总材料。

第十条 继续教育学院根据省教育厅核准的数据打印和颁发学历证书，

于每年 12 月底前按教育部规定的格式报送准确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数据和结

业学生换发毕业证书数据。如个别漏报、补报的学历证书数据于每年 2 月底报

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。

第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与学历证书注册工作目标责任制相一致的管理运

作模式和监督机制。继续教育学院应在正常情况下应完成以下责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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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要求、规定印制、打印和颁发学历证书；

（二）学历证书内容与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数据一致；

（三）向符合颁证条件的学生颁发学历证书；

（四）学历证书注册核准期间，需提供真实、准确的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按省教育厅时间安排颁发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的学历证书并上传学

生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数据；

（六）无正当理由不得扣留学生的学历证书；

第四章 学历证书种类和颁证要求

第十二条 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分为毕业证书、结业证书和肄业证书三种。

颁发学历证书的对象仅限于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。

第十三条 学生学业结束时，学院应从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方面对其进

行全面鉴定。对思想品德合格，在学院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完成教育教学计划的

内容并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，准予毕业，发给毕业证书。

第十四条 对完成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，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，准

予结业，发给结业证书。结业后按学校的规定可补考、重修，合格后可发给毕业

证书。毕业证书中的毕业时间，按发证日期填写。

第十五条 具有学籍的学生学满一学年以上，但未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

程中途退学者（开除学籍者除外），可由学生本人申请，经学校审核通过后，

取得肄业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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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未按国家招生规定而自行招收的学生以及举办的各种培训班学

员，学习结束后，学校只能发给学生真实性的学习证明，不得颁发任何形式的

学历证书。

第十七条 学生遗失学历证书，应向原颁证单位申请办理毕业证明书，提

交申请后按学校相关流程办理。

第五章 证书内容及填写规范

第十八条 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应具备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学习起止年月；

（二）专业、层次、毕业结论（毕业、结业）；

（三）学习形式（业余、函授）；

（四）本人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照片并骑缝加盖学院钢印；

（五）学校名称及印章，校（院）长签名；

（六）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（证书电子注册号）；

（七）教育类型（成人高等教育）。

第十九条 学生姓名中含有生僻字而无法录入计算机的，学历证书宜用手

工书写，电子注册数据中生僻汉字用小写汉语拼音表示。

第二十条 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码，是学生身份的重要特征，此项数据须

与录取资料一致，原则上不予更改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若与国家法律、法规或教育部或省教育厅颁布的有关

规定相悖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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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本规定的解释权属于广东岭南职

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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